
110年金門縣政府醫事審議委員會第 2次會議紀錄 

一、 開會時間：110年 7月 14日(星期三)下午 2時 

二、 開會地點：金門縣衛生局一樓會議室 

三、 主 持 人：李局長錫鑫(機場快篩站值班，李委員金治代理) 

四、 出席委員： 

李委員金治  劉委員兆輝  陳委員天平 

蔡委員建鑫  郭委員彥良  盧委員冠宇  許委員美鳳   

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趙如虹 

五、 與會人員: 詳如簽到表 

六、 決議事項： 

案一、審議調整成人及兒童青少年「刑事司法精神鑑定」之收費項目與

收費標準。（提案單位：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） 

決議：本案核定「刑事司法精神鑑定」之成人鑑定費 18,000元/案、兒

童青少年鑑定費 23,000元/案。 

 

案二、審議新增「申請聘僱外國人從事家庭看護工作之專業評估被看護

者醫療機構」辦理到宅評估之出診訪視費、到宅評估鑑定費及交

通費 3項收費項目與收費標準。（提案單位：吾家診所） 

決議：本案核定到宅評估之出診訪視費 1,700 元/次、到宅評估鑑定費

500元/次、交通費 300元/次。 

 

案三、審議新增「重複經顱磁刺激」治療收費項目與收費標準。（提案

單位：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） 

決議：本案核定 5,000元/次，每次治療時間須達 40分鐘。 

 

案四、審議新增「新型冠狀病毒抗原快篩」收費項目與收費標準。（提

案單位：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） 

決議：本案核定 500元/次。 

 

案五、審議新增體外受精(試管嬰兒)人工生殖收費項目與收費標準。（提

案單位：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、康寶診所） 



決議：本案核定收費項目及標準，如下表。 

 

收費項目 收費項目內容說明 
收費標準 

(新台幣：元) 
備註 

不孕症診療及門診費 

(含掛號費) 

醫師診療、門診費、掛號

費/次 
450 

該項掛號費不

可再申請縣府

補助款 

基本檢查費 
不孕症療程前之血液及

婦科超音波檢查/次 
5,000 

 

監測濾泡血液檢查費 
血液檢查/項（E2、FSH、

LH、P4血值） 
250 

 

偵測卵泡成長費 
超音波檢查/次 900  

超音波檢查/療程 5,000  

取卵手術費 取卵手術/次 5,200  

取卵麻醉費 取卵麻醉/次  5,200  

取精費 
取精手術/式 22,000  

取精手術/3式以上  60,000  

精子冷凍費 冷凍精蟲/次 1,850  

精液檢查費 
一般/次 650  

無精症/次 1,000  

精液洗滌費 精液洗滌/次 3,500  

體外受精費 體外受精技術/次 1,300  

精蟲顯微注射費 
1-10顆/次   6,000  

11顆以上/次 10,000  

胚胎培養費 胚胎培養/次 15,000 不分顆數 

囊胚培養費 囊胚培養/次 5,000  

協助胚胎孵化費 協助胚胎孵化/次 2,600  

胚胎植入費 胚胎植入/次 12,000  

冷凍胚胎費 冷凍費/管 12,000 

(1)5~7顆/管，

第4管以上，每

管僅收3,000

元。 

(2)含保存費。 

胚胎解凍及培養費 胚胎解凍/次 5,000  

不孕症諮詢衛教費 衛教諮詢/次 100  

排卵藥物費 
排卵藥、排卵針、腦下垂

體抑制劑、破卵針/療程 
50,000 

康寶診所 

專案核定 

取卵找尋費 卵子找尋處理/次 3,000  

 



七、 臨時動議： 

案由：請同意廢止 104年金門縣政府醫事審議委員會第 2次會議核定「試

管嬰兒生殖醫療」及「試管嬰兒生殖醫療藥費及材料費」內含之

單項檢驗檢查與藥物耗材自費收費項目及標準，提請審議。（提

案單位：金門縣衛生局） 

決議：本次會議已核定各項體外受精(試管嬰兒)人工生殖收費項目與收

費標準，同意廢止 104年原核定之收費項目及標準。 

八、 散會：下午 5時 15分。 

 


